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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0/2021_2022__E8_AF_81_E

5_88_B8_E6_B3_95_E5_c33_40577.htm 股份制改造中，国有股

权应如何界定？ 组建股份有限公司，视投资主体和产权管理

主体的不同情况，其所占的国有资产分别构成国家股和国有

法人股。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的性质均属国家所有，统称国

有股。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股份公

司投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份。国有法人股是指具有

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、事业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

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股份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

股份。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公司时，可整体改组，也可根据

实际情况对企业资产进行重组。股份公司设立时，股权界定

应区分改组设立和新设成立两种不同情况。 （一）国有企业

改组为股份公司时的股权界定如下： 第一， 有权代表国家投

资的机构或部门直接设立的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资产改建为股

份有限公司的，原企业应予撤销，原企业的净资产折成的股

份界定为国家股。 第二， 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者部门

直接设立的国有企业以其部分资产（连同部分负债）改建为

股份公司的，如进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（指评估前净资产）

累计高于原企业所有净资产的50%（含50%），或者主营生产

部分的全部或大部分资产进入股份公司，其净资产折成的股

份界定为国家股；若进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低于50%（不

含50%），则其净资产折成的股份界定为国有法人股。国家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第三， 国有法人单位（行业性总公

司和具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司除外）所拥有的企业，包



括产权关系经过界定和确认的国有企业（集团公司）的全资

子企业（全资子公司）和控股子企业（控股子公司）及其下

属企业，以全部或部分资产改建为股份公司，进入股份公司

的净资产折成的股份，界定为国有法人股。 （二）新设成立

股份公司的股权界定如下： 第一， 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或部门

直接向新设成立的股份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界定为国家股。 

第二， 国有企业（行业性总公司和具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

公司除外）或国有企业（集团公司）的全资子企业（子公司

）和控股子企业（控股子公司），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

直接向新设立的股份公司投资入股形成的股份，界定为国有

法人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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